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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疫情引發的經濟衰退，對於民眾生計

造成傷害，在各國紛紛採取發放現金的

財政手段後，台灣民眾對於政府振興經濟的

做法，自然有所期待。不同方案的討論熱火朝

天，各方意見每天在報章雜誌上唇槍舌劍；政

策名稱，也從消費券、酷碰券、振興券，最終

定案為「三倍券」。這樣的變動讓人不禁好奇：

同樣是發放補助，刺激消費，為什麼不直接叫

作消費券？為什麼要先支付一千元來買三倍

券？三倍券真的能刺激出三倍的消費嗎？財

政學理可以從不同紓困方式的利與弊分析，

進而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 

現金、消費券、三倍券（振興券）異同比較 

  在政府支出規模都相同的情形下，可以分

為以下四個面向來討論政府不同刺激經濟手

段的效果：受補助者的滿足感、消費的激勵程

度、使用的便利性、行政管理成本。首先，現

金、消費券、三倍券（振興券）非常類似，在

「一般」的情況下，三者在受補助者的滿足感

與對於消費的激勵程度相同；現金等同消費

券、等同三倍券。此「一般」的情況指的是：

票券使用沒有任何限制、且民眾在券載有效

期限內之消費規模大於政府所發現金或票券

金額。例如，政府發放使用無限制、時效三個

月、金額三千元的消費券；一旦此期間個人消

費超過三千元，那發放三千元的消費券就等

於發三千元的現金。比較特殊的情況是當個

人消費金額甚低，而政府給予過多的消費券

時，例如，個人只要花兩千元，而政府給予三

千元的消費券，在未用盡消費券無法買賣或

轉讓的情形下，只有多消費一千元；由於政府

發放金額不高、不必考慮此一特殊情形。 

  現金代表的是購買力，消費券也是購買力。

大家常有一個誤解：消費券是一定要花的，現

金則是可以存的。但其實消費券可以透過減

少等額現金支出的方式來「儲蓄」。因此，在

個人消費規模大於消費券面額的情況下，消

費券等同於現金。 

  三倍券（振興券）就是改版的消費券，但需

要先支付現金來取得。從目前政策來看，民眾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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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支付一千元來取得三千元的三倍券，所

以三倍券其實是一個兩千元的消費券—一種

取得方式較麻煩的消費券。一旦在使用上沒

有任何限制，那麼三千元的三倍券等同於發

放兩千元的消費券、也等同於兩千元的現金。

因此，只要消費券、三倍券的面額小於一個人

消費的規模，其實現金、消費券、三倍券三者

是相同的。就受補助者的滿足感來看，因為同

樣是讓個人預算線外移兩千元，無異曲線會

切在同一個點上，因此三者對受補助者而言，

效用是相同的。 

  就三者的消費刺激程度來比較的話，除非

消費券和三倍券發的面額大於一個人的消費

規模，且不能買賣或轉讓，這樣的情況下也許

消費券和振興券的刺激效果會比現金大，否

則一般而言三者的消費刺激程度也都是一樣

的。接下從使用的便利性來看，現金無庸置疑

最方便，消費券與三倍券會比較接近。行政管

理成本則是現金最低，消費券其次，三倍券最

複雜，因為需管理民眾支付的一千元。綜上所

述，如果在同樣的政府支出下，發放現金會比

消費券、三倍券來得好。 

酷碰券的問題 

  酷碰券則是一個折價券；折價券是讓指定

的財貨價格下跌。在有指定的消費財貨與管

道的限制下，相同金額的酷碰券帶給受補助

者的滿足感會不及現金、消費券或振興券，因

為後三者在使用上沒有限制，而酷碰券則會

有特定財貨消費過多的問題。 

  當初政府提議酷碰券是源於考慮有些產業

受到的衝擊可能比較大，例如觀光、住宿、餐

旅，因此對指定產業的消費作定向補貼。但疫

情對於經濟衝擊面過廣，何種產業受影響以

及受創程度如何，政府未必能夠精準估計；再

加上外界評擊聲浪不斷，所以最只有放棄此

一規劃方向。 

  現金、消費券、三倍券的經濟激勵程度如何

與酷碰券比較？我們首先估算前三者的消費

激勵程度。三者都代表所得的增加，因此消費

刺激程度就決定於消費邊際傾向。邊際消費

傾向學理上有各式各樣的估計，情況不同，消

費傾向也不同。退稅一百塊，和發現金一百塊

可能刺激消費的效果也不太一樣，故以平均

消費傾向來估計邊際消費傾向會是不錯的指

標。現在台灣家戶所得中消費占比約是六到

七成。所以現金和消費券、三倍券的總發放金

額，乘上 0.65 會是三者刺激出的經濟規模。 

  酷碰券刺激消費的程度，因為是透過讓財

貨價格下跌增加消費量，所以需求彈性便是

一個指標，彈性大的財貨刺激消費的程度便

較高，如果刺激消費的財貨彈性不夠大，那效

果就會較小。以原本 75折的酷碰券舉例說明：

當需求彈性為 1 的財貨下跌 25%時，需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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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增加 25%。然而上述以邊際消費傾向估算

的經濟規模可能是六到七成，明顯是大於酷

碰券的。所以如果政府發放同樣金額的現金、

消費券、三倍券與酷碰券，酷碰券會有一定的

剩餘未被使用。 

  在使用的便利性上，酷碰券的交易成本分

為兩個部分：使用酷碰券要搭配現金的成本，

以及商家兌換現金的成本。管理成本則會和

消費券、振興券相近。 

結語 

  綜上所述，政策應該優先考慮發現金。我們

也能從國外的紓困手段得到證實，美國及日

本都採取發放現金，發放速度快，管理成本較

低，受補助者的滿足感也是最大。而我國政府

不考慮發放現金的原因，有可能是政治因素

凌駕於政策分析之上。 

  回到文章開頭的問題：為什麼有現金、消費

券、酷碰券，還要創造一個振興券，後頭又改

名為三倍券？三倍券與振興券其實就是改版

的消費券，不過是改了名字，因應金融海嘯時

發放的消費券全名便為「振興經濟消費券」。

改名是因為要和舊消費券區隔，政府認為新

者會比舊者效果更好，但其實兩者效果是一

樣的。且根據現在的政策方向，可能會是一個

混合券。因為有些中低收入戶是直接領取三

千元，有些是在信用卡上退款，等同於現金。 

  至於為什麼三倍券要有花一千買三千的動

作？因為決策者認為原本支出的一千元消費

金額，透過三倍券可以刺激為三千元的消費，

也就是「把錢變大」。這純粹是一個錯誤的想

法，決策者認為民眾會為了拿三千元的三倍

券，多花那一千元，但事實上個人會從需求決

定如何支出。這與當初提案酷碰券時犯了一

樣的錯誤。酷碰券打七五折，政府最高補助一

千元，決策者認為民眾會為了要拿一千元去

消費四千元。這樣假設個人目的是極大化從

政府手中拿到補助的邏輯是錯誤的，個人的

經濟決策是極大化消費滿足感，個人只關心

政府政策如何改變價格，改變預算。因此，三

倍券真的能刺激出三倍的消費嗎？答案可能

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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